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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简称“金达威”) 

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预计 2017 年度将与关联方中牧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牧股份”）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5,000 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第 2017-024 号公告。现因近期维生素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年初

预估的额度可能不能满足正常交易的需要，现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共计 3,000 万元。 

2、2017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建成先生、于雪冬女士回避了表决。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增加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中牧股份持有公司 135,416,447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 616,481,927 股的 21.97%，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以上关联人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二）预计增加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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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3,000.00 8,000.00 4,921.69  10.08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初至披露日累计交易金额（万元） 

销售维生素产品 
中牧股份及所

属子公司 
2,618.86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中牧股份成立于1998年12月25日，法定代表人王建成，注册资本42,980万元，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八区16-19号楼。中牧股份主要经营范

围为：加工、生产饲料原料、饲料、饲料添加剂、动物保健品、畜禽制品及其相

关产品；销售兽药、饲料原料、饲料、饲料添加剂、动物保健品、畜禽制品及其

相关产品、畜牧业生产资料；研究开发饲料新品种、饲料新技术；与以上项目相

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6月30日，中牧股份总资产6,175,496,500.98元，2017年1-6月实现

营业收入1,513,547,362.81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13,931,374.84元（以

上数据来自中牧股份2017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中牧股份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依法存续经营，盈利能力强，财务状况良



好，具备很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为参考标准，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销售产

品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

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与市场情况，与中牧股份签订有关的销售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维生素是饲料中必不可少的添加成分，公司是全球重要的维生素生产企业，

中牧股份是国内重要的从事兽药与饲料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以及饲料贸易业务企

业，公司与中牧股份之间的交易在中牧股份成为公司股东之前就一直存在。中牧

股份看好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为保证自身产品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成为公司股

东，并与公司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牧股份为公司的下游客户，公司与

其的关联销售预计在未来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公司与中牧股份的关联销售完全遵循市场化交易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与

销售给第三方企业同类产品价格相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的影响。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中牧股

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与上年相比，无明显增长幅度，占同类业务比例仍然较低，

并且由于公司的经营规模扩大，占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更小，公司的独立性

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黄兴孪、龙小宁、陆翔就上述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增加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是公司与关联人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我们认为本次增加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合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相关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对公司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相关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金达威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责任，经核查

后认为，金达威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金达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

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可并对

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按照等价

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

独立性不构成影响。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合规，本保荐机

构无异议。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